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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19 年 1 月 28 日舉行的會議  
 

有關刑事法律援助費用、檢控費用及當值律師費用的檢討的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刑事法律援助費用、檢控費用及

當值律師費用 (下文統稱為 "三項費用 ")的檢討的背景資料，並
簡述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以往就有關檢討所
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刑事法律援助費用用於支付獲委聘代表法律援助署

("法援署 ")處理刑事案件訴訟工作的私人執業律師。《刑事訴訟
程序條例》 (第 221 章 )的附屬法例《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 221 章，附屬法例 D)第 21 條訂明有關費用表及費用評估
機制。  
 
3.  檢控費用用於支付獲律政司委聘代表政府出庭檢控

刑事案件的私人執業律師。雖然刑事法律援助費用表在法律上

只對法援署具約束力，但律政司在行政上會對檢控費用採用

同一費用表，以確保法援署或律政司在聘用律師時均不會較

對方佔優。現時的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及檢控費用載於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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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值律師費用用於支付在當值律師計劃  1 下提供服務
的當值律師，他們為在裁判法院、少年法庭及死因裁判法庭應訊

的合資格被告人提供法律代表。當值律師費用參照律政司聘用

大律師在裁判法院擔任控方律師所支付的費用計算，現時分為

全日費用 (7,300 元 )、半日費用 (3,630 元 )及審訊前預備費用
(每小時 880 元 )。  
 
5.  刑事法律援助費用的調整須根據第 221 章第 9A 條由

立法會批准。至於現時參考刑事法律援助費用以行政方式相應

調整的檢控費用和當值律師費用，則由行政署長根據既定機制

調整。  
 
兩年一度檢討的機制  
 
6.  在 1992 年 10 月，財務委員會同意日後每兩年一次檢討
三項費用。財務委員會並於 2003 年 6 月把日後批准調整三項
費用的權力轉授予行政署長，惟調整幅度不得超逾參照期內

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在進行兩年一度檢討時，政府當局

主要考慮參照期內的一般物價變動情況，以及聘用大律師和

律師時是否出現困難。下表概述三項費用過往根據兩年一度

檢討而作出的調整︰  
 

年份  調整幅度  丙類消費物價  
指數變動  

2002年檢討  -4.3% -4.3% 
2004年檢討  不變 -4.4% 
2006年檢討  不變 +3.4% 
2008年檢討  +8.3% +8.3% 
2010年檢討  +1.6% +1.6% 
2012年檢討  +9.3% +9.3% 
2014年檢討  +7.7% +7.7% 
2016年檢討  +4.0% +4.0% 

 

                                                 
1 當值律師計劃是由當值律師服務管理的其中一項法律支援計劃。當值律師

服務是由政府資助的非法定機構，並由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共同

通過當值律師服務執行委員會獨立管理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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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及 2016 年就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制度進行的檢討  
 
7.  為回應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對改變現況的訴求，政府當局

曾檢討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制度，並於 200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期間先後在多次會議上與事務委員會討論有關事宜。  
 
8.  在政府當局與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的合作下，於 2012 年
3 月推出了 "標明報聘費制度 "，以改善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制度的
付費結構，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劃一法援署和律政司的相關費用

制度。在該項經改善的付費結構下，法援署會事先評估個別案件

的分類、相關收費的比率和所需的準備時間，並在外判個案時

標明報聘費。 2 如情況許可，律師和大律師可在接辦案件前參閱
文件冊，以商定將收取的費用。他們亦可要求重新釐定已議定

的費用，以更準確反映他們實際耗用的準備時間。  
 
9.  政府當局承諾會在該項經改善的制度於 2012 年實施後
的兩年內，檢討刑事法律援助費用的水平。民政事務局已按照

承諾於 2014 年 3 月成立一個檢討刑事法律援助費用的水平的
工作小組 ("檢討工作小組 ")。 3 檢討工作小組建議了一套上調
刑事法律援助費用的方案，有關費用已於 2016 年 11 月 14 日
生效。  4 
 
10.  檢討工作小組所提出的費用上調方案，已包括上文

第 6 段所提述的， 2014 年進行的兩年一度檢討的結果，即按照
2012 年 7 月至 2014 年 7 月的參照期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
而得出的 7.7%的增幅。在 2017 年 11 月 1 日，政府當局表示會
繼續留意新費用的實施情況，如有需要，將考慮是否再作檢討。  
 
                                                 
2 根據原有的費用結構，須付費的項目主要包括固定的委聘費用，該費用

涵蓋準備工作 (不論時間長短 )和首天出庭的費用。 2012 年 3 月實施的
經修訂費用結構則指明初次委聘費用所涵蓋的準備工作時間 (即大律師
為 8 小時或發出指示的律師為 4 小時 )，另加以每 4 小時為計算單位的
額外準備工作費用 (如適用 )。故此，律師如需進行額外的準備工作，可獲
支付更多費用。  

 
3 檢討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的代表，以及來自

法援署和律政司的政府代表。  
 
4 就刑事法律援助費用而言，大律師的費用上調 50%，發出指示的律師

上調 25%，而在區域法院以訟辯人兼發出指示的律師身份行事的律師則
上調 40%。另新增一個刑事法律援助費用類別，以供可在較高級法院
出庭發言的訟辯律師處理高等法院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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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11.  下文各段綜述事務委員會委員近期在討論與三項費用

有關的檢討時提出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當值律師費用  
 
12.  在 2016年 12月 19日及 2017年 1月 23日的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部分委員指出，立法會在 2016 年通過將大律師的刑事
法律援助費用增加 50%，發出指示的律師的相關費用則上調
25%，而當值律師費用除因應丙類消費物價指數變動而作出調整
外，自 1997 年以來卻從未作出檢討。故此，部分委員認為當值
律師費用實際上已和刑事法律援助費用脫鈎。他們認為目前的

當值律師費用水平太低，難以吸引經驗豐富的大律師或律師

擔任當值律師在裁判法院擔任被告人的法律代表，這大大影響

香港市民的自由和生活，因為本港約有 80%至 90%的刑事案件
在裁判法院審理。因此，部分委員和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均促請

政府當局從速擬定全面檢討當值律師費用的時間表。  
 
13.  在 2017 年 10 月 30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
告知委員，當局已決定就當值律師費用進行檢討。民政事務局

成立當值律師費用檢討工作小組，並邀請兩個法律專業團體、

當值律師服務、律政司和法援署加入工作小組。  
 
14.  在 2018 年 10 月 29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行政署長
向委員簡介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在《行政長官 2018 年施政報告》
及《施政綱領》中的相關政策措施。行政署長告知委員的其中

一項事宜是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已完成當值律師費用的檢討，並

簡述當值律師費用檢討工作小組得出的結果和提出的建議。 5 
 
15.  香港大律師公會歡迎政府當局大幅增加當值律師費用

的計劃，但希望政府當局日後可更經常地檢討當值律師費用，

令有關費用能維持合理水平。此外，政府當局在釐定當值律師

費用時，應參考已因應刑事法律援助費用而訂立的制度以及

檢控費用，包括評估當值律師所需的準備時間，以及容許重新

                                                 
5 政府當局已實施《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公布的措施，將制訂法律

援助政策和管理法援署的責任，由民政事務局撥歸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法律援助政策範疇已於 2018 年 7 月 1 日轉移至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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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已議定的費用，以更準確反映當值律師實際耗用的準備

時間。  
 
刑事法律援助費用  
 
16.  事務委員會在 2016 年 2 月 22 日的會議上就政府當局
提出上調刑事法律援助費用的方案進行商議時，部分委員認為

當時民事法律援助費用高於刑事法律援助費用，令許多年輕

律師不願意接辦刑事工作。因此，他們促請政府當局繼續提高

刑事法律援助費用，以吸引更多年輕律師接辦刑事法律援助的

案件，並挽留法律援助律師名冊上具豐富經驗的律師。  
 
17.  政府當局回應時解釋，在法律援助律師名冊上並獲委派

處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大律師和律師之中，有超過 88%的
大律師及 90%的律師具備在取得專業資格後執業 10 年以上的
經驗。政府當局希望，上調刑事法律援助費用的建議可吸引更多

年輕律師接辦刑事法律援助的工作。  
 
18.  在 2016 年 12 月 19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部分委員
對政府當局於 2016 年進行兩年一度檢討後將刑事法律援助費用
上調 4%的建議表示支持，惟他們認為刑事法律援助費用與市場
脫節，因為用作計算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增長的基數太低。部分

委員認為，處理刑事案件所需的工夫不比民事案件的少，所以

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費用應與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費用看齊。

故政府當局應承諾全面檢討刑事法律援助費用，以鼓勵更多

律師接辦刑事法律援助的工作。  
 
19.  政府當局表示，由於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制度不同，當局

認為容許在不同範疇執業的律師獲得不同報酬是合理的安排，

並應繼續沿用有關安排，因此檢討工作小組專注於為接辦刑事

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訂定合理的收費水平。政府當局告知事務

委員會，當局會繼續留意刑事法律援助費用新收費水平的實施

情況。  
 
20.  部分委員強調，法律執業者用於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的

準備工夫以平均每小時計算應該相同，因此他們對於接辦民事

和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師應該得到不同報酬的說法並不

認同。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在訂定刑事法律援助費用的收費

水平時，當局會考慮案件的複雜程度 (包括審訊案件的法院
級別 )，以評估外判律師準備案件所需要的時間。至於個別較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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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區域法院進行審訊的案件，如外判律師須進行額外的準備

工作，當局已設有機制向有關律師支付適當的報酬。  
 
 
最新發展  
 
21.  政府當局已完成參照期為 2016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
有關三項收費的兩年一度檢討，並將於 2019 年 1 月 28 日舉行
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委員匯報相關結果。政府當局亦會向

事務委員會簡介上文第 14 段所述當值律師費用檢討結果的
詳情，以期於 2019-2020 年度實施擬議調整的當值律師費用。  
 
 
相關文件  

 
22.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9 年 1 月 22 日  



附錄 I 
 

現時的刑事法律援助費用和檢控費用  
(由 2018年 4月 3日起生效) 

 
 

   費用項目  部門/ 
服務  

現時上限  
(元) 

      
1. 裁判法院  

 
 (a)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出庭的大律師或以訟辯人身份行事的律師 

 
  (i) 委聘  1 法律援助署("法

援署")/律政司 
 

15,280 

  (ii) 繼續委聘  2  法援署/律政司 7,630 
每天 

 
  (iii) 會議 律政司 1,220 

每小時 
 

  (iv) 審訊前的覆核 
(每次覆核) 
 

律政司 2,120 

 (b) 在初級偵訊中出庭的大律師或以訟辯人身份行事的律師 
 

  (i) 委聘  1 法援署 15,280 
 

  (ii) 繼續委聘  2  法援署 7,640 
每天 

 
 (c)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發出指示的律師(包括初級偵訊) 

 
  (i) 委聘  1 法援署 3,430 

 
  (ii) 繼續委聘  2  法援署 2,810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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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項目  部門/ 
服務  

現時上限  
(元) 

      
 (d)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代替法庭檢控主任出庭的大律師或以訟辯人

身份行事的律師 
 

  (i) 委聘 律政司 7,300 
每天 

 
3,620 
半天 

 
 (e)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出庭的大律師或以訟辯人身份行事的律師 

(新近取得資格的律師) 
 

  (i) 委聘(受聘執行工
作兩星期) 
 

律政司 48,960 

  (ii) 受聘執行工作 
兩星期後的委聘 
(已進行部分聆訊
的案件) 

律政司 7,300 
每天 

 
3,620 
半天 

 
 (f) 在交付審判程序中出庭的大律師或以訟辯人身份行事的律師 

(新近取得資格和只說單一語言的律師) 
 

  (i) 委聘 律政司 7,300 
每天 

 
3,620 
半天 

 
2. 區域法院  

 
 (a) 大律師 

 
  (i) 準備工作  3  法援署 1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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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項目  部門/ 
服務  

現時上限  
(元) 

      
  (ii) 額外準備工作 法援署 6,57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iii) 法庭聆訊 法援署/律政司 12,720 

每天 
 

  (iv) 會議 法援署/律政司 1,620 
每小時 

 
  (v) 委聘  1 律政司 25,450 

 
  (vi) 審訊前的覆核 

(每次覆核) 
 

律政司 3,190 

  (vii) 提訊 律政司 2,120 
 

  (viii) 答辯 律政司 2,120 
 

  (ix) 判刑 律政司 2,120 
 

  (x) 答辯和判刑  律政司 3,190 
 

 (b) 發出指示的律師 
 

  (i) 閱讀 法援署 870 
每小時 

 
  (ii) 準備工作 法援署 3,56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iii) 法庭聆訊 法援署 7,130 

每天 
 

  (iv) 會議 法援署 870 
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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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項目  部門/ 
服務  

現時上限  
(元) 

      
 (c) 律師(以訟辯人兼發出指示的律師的身份行事) 

 
  (i) 

 
準備工作  3  法援署 14,690 

 
  (ii) 額外準備工作 法援署 7,32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iii) 首天法庭聆訊 法援署 14,690 

每天 
 

  (iv) 繼續委聘  4  法援署 16,290 
每天 

 
 (d) 在區域法院出庭(就審訊、答辯或判刑出庭者除外) 

 
    法援署 法援署署長認為

合理和恰當的收

費率 
 

3. 原訟法庭  
 

 (a) 大律師 
 

  (i) 準備工作  3  法援署 19,120 
 

  (ii) 額外準備工作 
 

法援署 8,01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iii) 法庭聆訊 法援署/律政司 19,120 
每天 

 
  (iv) 會議 法援署/律政司 1,980 

每小時 
 

  (v) 委聘  1 律政司 3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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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項目  部門/ 
服務  

現時上限  
(元) 

      
  (vi) 審訊前的覆核/其

他案件管理聆訊

(視乎情況而定) 
(每次聆訊)  
 

律政司 3,770 

  (vii) 提訊 律政司 5,720 
 

  (viii) 答辯 律政司 5,720 
 

  (ix) 判刑 律政司 5,720 
 

  (x) 答辯和判刑  
 

律政司 6,800 
 

 (b) 享有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 ("出庭發言權")的訟辯律師 (以訟辯
人兼發出指示的律師的身份行事) 
 

  (i) 準備工作  3  法援署 22,080 
 

  (ii) 額外準備工作 
 

法援署 8,94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iii) 首天法庭聆訊 法援署 22,080 
每天 

 
  (iv) 繼續委聘  4  法援署 24,480 

每天 
 

 (c) 發出指示的律師 
 

  (i) 閱讀 法援署 1,040 
每小時 

 
  (ii) 準備工作 法援署 4,20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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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項目  部門/ 
服務  

現時上限  
(元) 

      
  (iii) 法庭聆訊 法援署 8,420 

每天 
 

  (iv) 會議 法援署 1,040 
每小時 

 
 (d) 在原訟法庭出庭(就審訊、答辯或判刑出庭者除外) 

 
    法援署 法援署署長認為

合理和恰當的收

費率 
 

4. 向原訟法庭提出來自裁判官的上訴  
 

 大律師、律師和享有出庭發言權的訟辯律師的收費率，跟上文第 3 項
所列適用於原訟法庭法律程序的各項收費率相同。 
 

5. 向上訴法庭提出的上訴  
 

 (a) 大律師(來自裁判官  5或原訟法庭的上訴) 
 

  (i) 準備工作  3  法援署 25,510 
 

  (ii) 額外準備工作 法援署 8,01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iii) 委聘  1 律政司 51,010 
 

  (iv) 法庭聆訊 法援署/律政司 25,510 
每天 

 
  (v) 會議 法援署/律政司 1,980 

每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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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項目  部門/ 
服務  

現時上限  
(元) 

      
 (b) 大律師(來自區域法院的上訴) 

 
  (i) 準備工作  3  法援署 20,390 

 
  (ii) 額外準備工作 法援署 8,01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iii) 委聘  1 律政司 40,770 

 
  (iv) 法庭聆訊 法援署/律政司 20,390 

每天 
 

  (v) 會議 法援署/律政司 1,980 
每小時 

 
 (c) 享有出庭發言權的訟辯律師(以訟辯人兼發出指示的律師的身份

行事)(來自原訟法庭的上訴) 
 

  (i) 準備工作  3  法援署 29,450 
 

  (ii) 額外準備工作 法援署 8,94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iii) 首天法庭聆訊 法援署 29,450 
每天 

 
  (iv) 繼續聘用  4  法援署 32,650 

每天 
 

 (d) 享有出庭發言權的訟辯律師(以訟辯人兼發出指示的律師的身份
行事)(來自區域法院的上訴) 
 

  (i) 準備工作  3  法援署 2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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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項目  部門/ 
服務  

現時上限  
(元) 

      
  (ii) 額外準備工作 法援署 8,94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iii) 首天法庭聆訊 法援署 23,540 

每天 
 

  (iv) 繼續委聘  4  法援署 26,100 
每天 

 
 (e) 發出指示的律師 

 
  (i) 閱讀 法援署 1,410 

每小時 
 

  (ii) 準備工作 法援署 5,700 
以每 4小時  

為單位 
 

  (iii) 法庭聆訊 法援署 11,410 
每天 

 
  (iv) 會議 法援署 1,410 

每小時 
 

 (f) 在上訴法庭出庭(就上訴聆訊出庭者除外) 
 

    法援署 法援署署長認為

合理和恰當的收

費率 
 

 (g) 負責擬定上訴通知  6的大律師或律師 
 

    法援署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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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項目  部門/ 
服務  

現時上限  
(元) 

      
6. 向終審法院提出的上訴(或為向終審法院上訴而提出的許可申請) 

 
 大律師和律師 法援署 法援署署長認為

合理和恰當的收

費  
 

7. 區域法院或原訟法庭的法律程序或上訴  
 

 資深大律師  法援署 法援署署長認為

合理和恰當的每

小時收費 
 
 
 
  
  
1  包含準備工作(不論時間長短)費用和首天出席法庭聆訊的費用。  

 
2  適用於委聘費用所包含的首天後額外出庭應訊的日數。  

 
3  包含首 8 小時的準備工作時間。  

 
4  適用於首天法庭聆訊後額外出庭應訊的日數。  

 
5  適用於根據《裁判官條例》 (第 227 章 )第 118 條，保留在上訴法庭辯論的上訴或

上訴的論點。  
 

6  即擬備送交法院存案的上訴通知。  
 
 
 
資料來源：  立法會 CB(4)303/16-17(03)號文件的附件 
 



附錄 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會議紀要  

財務委員會  2003年 6月 13日  
(項目 3)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 
 

2003年 10月 27日 
(議程第 IV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立法會會議  2005年 5月 11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10至 14頁
(口頭質詢) 
 

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 
-- CB(2)1588/04-05(01) 

(只備英文本) 
 

 -- CB(2)2268/04-05(01) 
(只備英文本) 
 

 -- CB(2)260/05-06(01) 
(只備英文本) 
CB(2)260/05-06(02) 
(只備英文本) 
 

 2005年 12月 15日 
(議程第 VI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 CB(2)2058/05-06(01) 
 

 -- CB(2)563/06-07(01) 
 

 2007年 2月 26日  
(議程第 IV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07年 6月 25日  
(議程第 V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08年 2月 25日  
(議程第 IV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08年 10月 20日 
(議程第 I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https://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fc/fc/agenda/fcag061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fc/fc/agenda/fcag061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02-03/chinese/fc/fc/minutes/fc03061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ag1027.htm
https://www.legco.gov.hk/yr03-04/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3102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1ti-translat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04-05/chinese/counmtg/hansard/cm0511ti-translate-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0523cb2-1588-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4-05/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cb2-2268-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1128cb2-260-1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1128cb2-260-2e-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ag121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5121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5-06/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522cb2-2058-1c-scan.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1212cb2-563-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ag022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7022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ag062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706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ag022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0802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081020.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081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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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會議紀要  

 2008年 12月 16日 
(議程第 V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 CB(2)1439/08-09(01) 
(只備英文本) 
 

 2009年 6月 22日  
(議程第 V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0年 1月 25日  
(議程第 VI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 CB(2)638/10-11(01) 
 

 2011年 4月 19日  
(議程第 IV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 CB(4)849/12-13(01) 
 

 2016年 2月 22日  
(議程第 IV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6年 12月 19日 
(議程第 III項) 

會議議程 

跟進文件 

會議紀要 

 
 2017年 1月 23日  

(議程第 III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7年 10月 30日 

(議程第 IV項)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8年 10月 29日 

(議程第 IV項) 
 

會議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9年 1月 22日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081216.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081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english/panels/ajls/papers/ajcb2-1439-1-e.pdf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090622.htm
http://www.legco.gov.hk/yr08-09/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090622.pdf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100125.htm
http://www.legco.gov.hk/yr09-10/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100125.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1221cb2-63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20110419.htm
http://www.legco.gov.hk/yr10-11/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20110419.pdf
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cb4-849-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160222.htm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6022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161219.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161219cb4-15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61219.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17012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7012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171030.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ajls/minutes/ajls20171030.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ajls/agenda/ajls201810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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